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巢湖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带量采购
招标公告

各药品配送企业：

为发挥药品带量采购优势，进一步加强我市基层医疗卫

生机构药品集中采购管理，根据《安徽省公立医疗机构药品

带量采购指导意见》（皖卫药〔2015〕7 号）和合肥市卫计委

的要求，我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带量采购联合体决定面

向社会，与药品配送企业就我省中标品规药品在我市基层医

疗卫生机构的配送事宜进行竟标，欢迎符合条件的药品配送

企业，递交报名材料参与竞标。

一、配送企业必备的基本条件

(1)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具有合法有效的《药品经营许

可证》，并通过新版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》认证；

(2)经营范围包括且不限于中成药、化学药制剂、化学

原料药、抗生素、生物制品；

(3)参与药品销售让利的承诺，实际让利率以方案为准

（与省医保支付价相比）；

（4）在接到医疗机构药品采购订单后，具有在规定时

间内完成药品配送的能力的承诺；

（5）近三年内在我市无不良行为记录（以检察机关证

明为准）。

二、配送企业具备的服务要求

（1）急救药品必须在 4小时内配送到位，一般药品 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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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时内送到，最长不超过 72 小时，节假日照常配送。如医

疗机构因危重病人急救用药提出特殊配送要求必须无条件

满足。

（2）保证所配送的药品质量，所配送药品的剩余效期

必须大于药品效期的 2/3，且在剩余效期达到效期的⅓-¼时

允许医疗机构无条件退货；

（3）必须保证药品配送率（品种和数量）≥95%。

三、配送企业的确定方法

巢湖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带量采购联合体制定《巢

湖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带量采购定点配送企业综合评

分细则》，根据细则进行评分，从高分到低分确定前 6 位投

标配送企业为中标配送企业。得分第 7名的配送企业作为候

补配送企业。

中标配送企业在分配目录内药品配送权等环节不按要

求抽签或不承诺扣点的，视作自动弃权。

四、药品价格的让利

我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带量采购的药品综合让利

幅度在 5-10%以内（其中“大输液”的让利幅度不超过 3%），

由参与竞争的配送企业自主确定让利率（以 1个百分点为单

位），不在让利幅度内的竞价以废标处理，最终让利率以入

选配送企业让利率的平均值确定（四舍五入）。为了加强预

警药品的管理，凡省、合肥市公布的最新预警品规的药品统

一让利 20%。

五、目录内药品企业配送权的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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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配送企业认选目录内药品为主要遴选方式，原则上一

个药品品规确定一家配送公司。

（1）药品配送企业认选药品品种。中标配送企业在我

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内认选药品品种，以药品销售

代理权优先为原则。如果有两家及以上公司具有同一品规药

品销售权的，由配送企业重新提交生产厂家最新代理权文

书，或由相关企业抽签决定，不能确定的，作为剩余未确定

配送权药品处理。

（2）剩余未确定配送权的药品，根据剩余品规数量进

行 3-5 轮的认选，由企业抽签确定认选次序。

六、配送合同的签订

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依据实施方案与中标配送企业签

订购销合同，建立供应、配送关系。本次配送合同期限为 12

个月（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0 月）。

七、说明

（一）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确定药品带量采购配送

企业，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量采购配送企业的确定进行全

过程监督与管理，确保各个环节阳光运转。

(二)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药品生产企业、药品配送

企业诚信记录，将合同执行情况、药品质量保证与及时保障

供应等指标纳入诚信记录，对不良记录及时公布。

（三）实行双向监督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原则上每月集

中在网上采购 2 次（急救药品除外），严禁网下采购。对基

层医疗卫生机构不按规定在省级平台上进行网上交易、药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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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不足额及时支付等，将视情节给予责令整改、通报批评等

处理。

对配送企业实行不良行为计分制度。计分办法为：发生

一次私下药品回扣案件的扣 20 分；发现一次假药扣 20 分；

出现药物疑似异常反应未积极配合处理的一次扣 10 分；一

个月平均配送率小于 95%，扣 5 分；因药品质量效期问题拒

绝退换的一次扣 5分；紧急采购的急救药品一次不能及时送

达的扣 5分。配送企业在合同期限内，累计不良计分达到 20

分的，终止配送资格，在候补药品配送企业自愿的前提下，

由候补药品配送企业替代其配送；被我市终止配送资格的企

业，取消其参加下一轮的我市基层医疗机构药品带量采购配

送资格。

（六）为防止企业在通过恶意竞争取得配送权后不履行

配送合同，中标配送企业每家需缴纳 30 万元履约保证金。

对不良行为计分达到 20 分以上的配送企业，终止配送合同，

并扣除履约保证金。

（七）此次评分细则中提及的既往配送业绩，是指 2014

年以来在我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配送业绩。参与药品配送

竞标的企业对所提供的材料信息真实性负责，提供虚假材料

信息的将取消竞标资格。

（八）此公告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在巢湖市卫计委网

站发布。

八、报名时间和地点

自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各企业即可报名，报名时间截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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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 10 月 31 日 18:00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报名地点：巢湖市人民路 201 号，巢湖市卫生与计划生

育委员会办公楼 2 楼-巢湖市卫生计生委药管办。受理人：

方向东，电话：0551-82152581 。

九、报名时需提交的材料

1.法人委托书；

2.经办人员身份证复印件（原件审核后返还，复印件留

存）。

3.企业法人证书、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药品经

营许可证、新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的原件及复印

件（原件审核后返还，复印件留存）；

4.营运车辆（含冷链运输车）行驶证复印件,冷库体积

证明材料；

5.执业药师注册证复印件；

6.参选企业信息表

7、已取得安徽省“1118”药品目录内生产厂家最新代

理权文书原件及复印件（原件审核后返还，复印件留存）。

十、报名企业资质等材料的公示时间

2015 年 11 月 2 日至 11 月 6 日，对所有参加竞价的企业

资质情况及 2014 年以来（2014 年 1 月-2015 年 9 月）在我

市的药品配送情况进行公示，欢迎监督，对于竞标企业所提

供的资料不实或有异议的可向巢湖市卫计委投诉举报。投诉

举报电话：0551-82152581，投诉举报地点：巢湖市卫生计

生委 2楼，联系人：方向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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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开标时间和地点

开标时间：2015 年 11 月 7 日上午 9:00

开标地点：巢湖市卫计委 5楼第一会议室。

至时各竞标企业现场递交让利承诺书和让利率投标函。

巢湖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带量采购联合体

2015 年 10 月 26 日


